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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税务师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第一篇第一章高频考点汇总

第一篇第一章 行政法基本理论

序号 考点 考频

考点一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★★★★

考点二 行政法的渊源 ★★★

考点三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★★★

考点四 具体行政行为 ★★★

2017 税务师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高频考点：行政法的基本原则

【内容导航】

1.行政合法性原则

2.行政合理性原则

3.行政应急性原则

【考频分析】

考频：★★★★

复习程度：理解掌握本考点。本考点常以单选题、多选题形式出现。本考点在 2016 年、2014

年、2013 年、2011 年、2010 年多次考过单选题和多选题。

【高频考点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

（一）行政合法性原则

1.行政权力的存在有法律依据；

2.行政权力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行使。

（二）行政合理性原则

1.行政行为应符合立法目的；

2.行政行为应建立在考虑相关因素的基础上；

3.平等地适用法律规范，符合公正法则；同样的事、不一样的人违法，同样对待；

4.行政行为应符合比例原则要求；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的具体行政措施与所要达到的行政目

标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；

5.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。

（三）行政应急性原则（合法性例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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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存在明确无误的紧急危险；

2.非法定机关不得行使应急权力，否则无效，事后追认除外；

3.行政机关作出应急行为应接受有权（权力）机关的监督；

4.应急性权力的行使应该适当，应将负面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。

2017 税务师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高频考点：行政法的渊源

【内容导航】：

1.行政法的渊源

2.行政法渊源中效力的冲突解决方式

【考频分析】

考频：★★★

复习程度：理解掌握本考点。本考点在 2012 年、2009 年考过单选题和多选题。

【高频考点】行政法的渊源

（一）行政法的渊源：

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行政规章、地方性法规、民族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、其他渊源。

1.法律保留：税种的设立、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，只能由“法律”规

定。

2.“部门规章”不得自行设定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，不得

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。

3.“设区的市级人大”根据本市情况和需要，在不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

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，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

地方性法规。

4.授权立法

根据《立法法》规定，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、事项、范围、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

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。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 5 年，被授权机关应在授权期满前 6 个月，

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实施情况。

（二）行政法渊源中效力的冲突解决方式：

（1）同一事项的“新的一般规定”与“旧的特别规定”不一致

①法律之间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；

②行政法规之间：由国务院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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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，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

决。

（3）各部门规章之间、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，由国务院

裁决。

（4）国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，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，

由国务院提出意见，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，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

的规定；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，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。

2017 税务师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高频考点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【内容导航】

1.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

2.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

【考频分析】

考频：★★★

复习程度：理解掌握本考点。本考点常以单选题、多选题形式出现。在 2014 年、2012 年、

2011 年考过单选题、多选题。

【高频考点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（一）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

（1）中央行政机关，是指所辖区域及事务范围涉及全国的行政机关，包括国务院、国务院

组成部门、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、国务院直属机构、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、国务院办事

机构以及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。

（2）地方行政机关，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、派出机关。

（二）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

（1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称公务员。公务员具备以下三个特征：①依法履行公职；②纳入

国家行政编制；③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。

（2）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、曾被开除公职的人、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

其他情形的人不得录用为公务员。

（3）在行政诉讼中，公务员既不能作原告，也不能作被告，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。对

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为中造成的损失，由国家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，但国家行政机关可以要

求有重大过失或故意而造成损害的公务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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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对公务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给予行政处分，对行政处分不服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

能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17 税务师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高频考点：具体行政行为

【内容导航】：

1.行政征收

2.行政确认

3.行政监督

4.行政给付

5.行政裁决

6.行政奖励

【考频分析】：

考频：★★★

复习程度：理解掌握本考点。本考点在 2013 年、2010 年和 2009 年考过单选题和综合题。

【高频考点】：具体行政行为

1.行政征收

特征：单方具体行政行为；实质在于行政主体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方的财产所有权；以

相对方负有行政法上缴纳义务为前提。不同于行政征用。

2.行政确认

特征：要式行政行为；羁束行政行为；有些依申请作出，有些依职权作出。

3.行政监督

特征：依职权的、单方的、相对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4.行政给付

行政给付的内容一般只有物质上的权益和与物质有关的权益两部分。其形式主要有：发放退

休金、退职金、失业救济金、社会保险金、最低生活保障费、安置、补助、抚恤、优待、救

灾扶贫等。

5.行政裁决

特征：主体是法律授权的特定行政机关，如著作权管理部门；对象是特定的民事纠纷；具有

法律权威性；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。不服行政裁决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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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行政奖励

行政奖励是一种授益行政行为，如得到金钱奖励、获得荣誉称号等。主体限于行政机关。

特征：授益的、可依申请，也可依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
